附件1

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操作规程及要求

为贯彻落实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《晋城市打造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精品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确保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落地见效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制定具体操作规程及要求如下。
一、服务事项及承办单位
	序号
	事项名称
	办理机构
	备注

	1
	企业职工（灵活就业人员）退休（提前退休）审批、待遇计发
	
市人社局
	

	2
	企业职工医疗缴费年限认定
	市医保局
	

	3
	企业退休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
	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	

	4
	退役军人信息核查核实
	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	


二、法律依据
（一）企业职工（灵活就业人员）退休审批、待遇计发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五号）
2.《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》（国发〔1978〕104号）
（二）企业职工医疗缴费年限认定  
《关于调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发〔2011〕89号）
（三）退休职工提取公积金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350号）
（四）退役军人信息核查核实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（2021年国家主席令第95号）
2.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08号）
三、受理条件
参加晋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符合退休（提前退休）规定，且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企业职工。
四、申请材料
	序号
	材料名称
	份数
	备注

	1
	企业职工退休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申请表
	1
	

	2
	居民身份证（原件）
	
	

	3
	1寸彩色照片
	2
	

	4
	人事档案（原件）
	
	

	5
	申请人银行卡或社保卡(银行卡必须是中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、交行任意一张一类卡)
	1
	

	6
	职工正常退休信息确认表/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表
	4
	

	7
	职工正常退休信息确认花名表/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花名表
	2
	灵活就业人员不需要提供

	8
	单位拟办理职工正常退休手续公示表/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公示表
	2
	灵活就业人员不需要提供

	9
	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请表
	2
	正常退休不需要提供

	10
	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公示表
	2
	正常退休不需要提供

	11
	晋城市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
	1
	不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不需要提供


五、办理地点
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西一楼B14号窗口。
六、办理流程
1.一次性告知。社保经办机构要向办理职工退休手续的企业出示《企业职工退休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一次性告知单》，告知企业联办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等。
2.提交申请。参保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提交申请，并报送相关申请材料。
3.退休审核。对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参保人，社保经办机构及时办理退休审批手续并计发养老金待遇，对档案内退役军人信息记载不清的，协调退役军人事务局核查核实。
4.数据整理及推送。社保经办机构根据申报联办事项分类整理人员名单，及时将退休办结的人员数据分类推送至联办事项相关责任部门。
5.联办事项办理。联办事项相关责任部门收到社保经办机构推送的数据信息后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办理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告知不予办理的理由。
六、其他要求
1.加强协调配合。各经办机构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动“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”落实落细。各协办机构要及时向市人社局反馈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进一步优化衔接流程，提升办理效率。
2.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门户网站和自媒体等媒介，将“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”等信息向社会公开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，扩大市民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，形成社会共同关注和监督的良好氛围，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做好复制推广。“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”形成成熟的办理流程后要向各县（市、区）推广，并加强业务指导。
